
辦理實地勘查

非屬處理原則
適用類型

處理原則

未建立合法使用關
係

已建立合法使用關
係

提供申請開發案件

以讓售方
式辦理

以交換方
式辦理

附條件讓售案
件

占用情形符合出、
放租要件，且無不
予出租、放租情形

案件

交換案件 委託經營出租
敘明個案情形擬具
處理意見報署

審核是否符合處理
原則規定

申請人預繳保證金
、承諾相關事項
後，出具同意申請
辦理變更編定函不符合

符合

於同意函有效期限內，建
立查核機制，加以列管

產籍加註

地方政府為辦理無
償撥用，申撥前請
本署同意變更為非

建築用地

個案情況特殊，且
得依法提供使用或
符合契約使用目的

函復不同意申請變更編
定，並辦理產籍加註

本署視個案情形審酌處
理，函復分署(辦事處)是
否同意申請變更編定

函復分署(辦事處)
同意申請變更編定

是

函復分署(辦事處)
不同意申請變更編

定
否

以委託經
營方式辦

理

得讓售者得逕
與出租案件

分署(辦事處)受理
申請人申請辦理本
署經管國有非公用
土地變更編定

判定申請案件適用
類型


